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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是这样一些法律

制度，它们的特征是将僵硬性与灵活性予以

某种具体的、反论的结合，在这些法律制度

的原则、具体制度和技术中，它们将稳固连

续性的效能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，从

而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具有长期存在和避

免灾难的能力。要实现这一创造性的结合，

是颇为困难的。”① ——— ［美］博登海默

① ［意］ 恩里科·菲利著，郭建安译: 《犯罪社会学》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
年版，第 125 页。



·前 言·

前 言

辩诉交易是刑事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其产生、发

展和完善必须具备充足的条件。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 19 世纪

的美国，到 1970 年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美利坚合

众国一案中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地位。至今为止，美国通

过辩诉交易处理的刑事案件达到 90%，① 辩诉交易已经成为美

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加拿大、意大利、德国、

日本等多个国家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引入了该制度。辩诉交易

制度是许多国家处理刑事案件的主流方法。

我国理论界对辩诉交易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。最早

专门介绍辩诉交易制度的文章是徐友军于 1985 年发表于 《法

学与实践》上的 《辩诉交易简介》，之后又于 1987 年在 《法

学杂志》上发表了 《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》一文，徐

友军成为我国最早研究辩诉交易制度的学者之一。20 世纪 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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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张建伟: 《辩诉交易的历史溯源及现实分析》，载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》2008 年第
5 期，第 5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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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，研究辩诉交易的学者有所增多，有何家弘、陈瑞华等少

数几位学者，论文只有大约十数篇，这个时期对辩诉交易的研

究多集中于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介绍。

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研究猛增，尤其是

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在 2002 年参考美国辩诉交易

制度对孟广虎故意伤害案的审理，引发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

探讨辩诉交易制度的一波高潮。

在 2002 年的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诉讼专业委

员会年会中，集中研讨了辩诉交易制度引入我国的必要性、可

行性以及具体制度设计等问题①，为之后理论界对辩诉交易制

度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。我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

辩诉交易制度进行了介绍和论述，总体而言，编著的关于辩诉

交易制度的专著数量不多; 例如，陈光中主编的于 2003 年出

版的 《辩诉交易在中国》，该书是对 2002 年年会研讨活动中

所提交的论文的精编，集结了我国对辩诉交易制度比较有代表

性的研究成果; 祁建建于 2007 年出版的 《美国辩诉交易研

究》，此书运用历史分析、实证分析、比较分析以及规范分析

的研究方法，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剖析;

张智辉主编的于 2009 年出版的 《辩诉交易制度比较研究》，

对辩诉交易基本知识进行了概述，并对世界八个主要国家和地

区以及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辩诉交易制度做了较为详细的介

绍，2010 年由其主编的 《简易程序改革研究: 辩诉交易制度

—2—

① 陈卫东，刘计划: 《辩诉交易能否洋为中用》，载陈光中主编: 《辩诉交易在中国》中
国检察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1 页。



·前 言·

研究结题报告》正式出版，是其 “辩诉交易制度研究”课题

组，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和一年的试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，对我

国简易程序的改革、完善具有重要意义。

2013 年 1 月 1 日，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，在

新刑事诉讼法中，广泛借鉴世界范围内的刑事诉讼果实，涉及

“不被迫自证其罪”、“审前证据开示”、“刑事和解”等条款纳

入这部 “小宪法”，令我们感受到鼓舞，这事实上开启了中国

法治进步的新旅途。

当下，关于辩诉交易的研究非常紧迫，这源于我国刑事司

法制度的现状与需求。在赋予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更多诉讼权

利的法律背景下，控辩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，当事人主义的诉

讼模式逐渐深化。辩诉交易具备了深厚的法律土壤。

我国对于辩诉交易的研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

义，开启了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控辩式交易模式的反思之门。

随着法律全球化的浪潮，辩诉交易在我国必将有光明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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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导 论·

导 论

辩诉交易 ( plea － bargaining) ，根据 《布莱克法律词典》

的解释，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，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

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，以检察官撤销指控、降格指

控或要求法院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，获取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一

种制度。①

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制度，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

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较为广泛的适用，它是一种典型的简易

审判程序，是控方和辩方就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合意而作出的

处置。

辩诉交易产生于 19 世纪的美国，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

迅猛发展，同时，犯罪率急剧上升，刑事案件严重积压和社会

治安环境日益恶化给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带来严峻考验，在这

种背景下，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采用与被告人协商与交易

—1—

① Bryan A. Garner，Black’ s Law Dictionary，8th Edition，1190. ( 2004) by Thomson busi-
ness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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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来结案。到 1970 年，在布雷迪诉美利坚合众国 ( Brady

v. UnitedStates) 一案中①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辩诉交易的合

法性进行了确认。1974 年，修订后的 《美国 〈联邦刑事诉讼

规则〉》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和程序作了明确规定，从而在

法律中明确规定了辩诉交易的法律地位，使之正式成为美国的

一项司法制度。

事实上，在辩诉交易过程中，协商与交易的过程也就是检

察官与被告人就定罪量刑方面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。在这个过

程中，检察官拥有国家法律赋予其指控犯罪的权力与较大的自

由裁量权，而被告人享有国家宪法与法律赋予其获得按照正当

司法程序审判的权利，因而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协商也就是

检察官做出撤销部分犯罪指控，降低犯罪指控规格或向法院提

出减轻量刑的建议，被告人对犯罪指控做出有罪答辩，并放弃

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以及有关的保护性权利，从而促使尽快

结案。

辩诉交易制度来源于实践中，它的产生是检察官、被告人

等诉讼参与人在自愿、平等的基础上取得 “共赢”局面的结

果。在实践中，辩诉交易不仅使检察机关、被告人获得好处，

—2—

① 在布雷迪诉美利坚合众国 ( Brady v. United States) 一案中，被告人布雷迪被指控犯有
绑架罪，而且导致被绑架人质受伤。按照《美国法典》第 18 卷 1201 ( a) 规定，被告人可能
判处的最高刑是死刑，如果陪审团在有罪裁决中建议法官判处死刑，则布雷迪将面临死刑判
决。由于布雷迪始终有辩护律师代理帮助，因此，布雷迪一开始选择了无罪答辩。但是当得
知同案被告人已经向控方坦白，一致选择做有罪答辩并将就布雷迪的犯罪事实作证时，布雷
迪改变了当初的选择，也做了有罪答辩。后来法官就有关有罪答辩的自愿性两次询问布雷迪，
在布雷迪坚持不改变有罪答辩的情况下，法官接受了有罪答辩，并对布雷迪作出了 50 年监禁
的判决，后减至 30 年。



·导 论·

也使辩护人、被害人等多方受益，因此，这一制度在世界范围

逐渐推广。近年来，辩诉交易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广泛运用，

也在大陆法系国家发扬光大，它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，地位也

日益重要。

我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于 2002 年 4 月 11

日，运用辩诉交易进行了刑事案件审结的首次尝试。

案件起因是 2000 年 12 月 18 日晚，吊车司机王玉杰在黑

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北场内卸货，与被告人孟广虎相遇，两人

因车辆争道问题引起冲突，继而发生争吵，孟广虎找来其他六

人，与王玉杰等人发生斗殴，致使被害人王玉杰小腿骨折、脾

脏破裂，造成重伤。案发后，除孟广虎外，其他六名同案犯均

在逃，公安机关未能将此六人抓捕归案。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检

察院直到 2002 年 3 月 19 日，才以故意伤害罪对孟广虎提起公

诉，而此时对孟广虎的羁押已达 15 个月之久。

此案之所以棘手，一方面，由于案件属于群殴，且同案犯

在逃，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重伤结果是何人所致，对孟广虎致人

重伤的指控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被告人辩护律师以本案事

实不清，证据不足为由，欲在开庭后做无罪辩护; 另一方面，

被害人的重伤结果确与被告人孟广虎等人的侵害行为有直接因

果关系，孟广虎应该承担法律责任，同时，孟广虎羁押时间过

长，因而，对此案的审理迫在眉睫。鉴于案件情况特殊，牡丹

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准备参考辩诉交易制度审理此案，并呈报黑

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请示，之后黑龙江省高院和哈尔滨市

铁路中院的法官参与并指导了该案的审理。

—3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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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诉方在征得被告方同意后，控辩双方就此案相关内容达

成协议: 被告人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所指控的罪名，自愿赔偿

被害人相关的经济损失，辩护人放弃无罪辩护，同意公诉机关

的指控，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，公诉方同意被告

方请求，建议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可依实际情况适用缓

刑。在开庭之前，公诉机关以此协议向法院提交了申请，请求

对该协议予以确认。随后，该案合议庭对该协议及相关文件内

容的真实性、规范性进行了严格审查，并组织被害人和被告人

双方就赔偿问题进行了庭前调解，被告人同意赔偿被害人人民

币 4 万元。

2002 年 4 月 11 日，此案正式开庭审理，合议庭对相关情

况经过认真审查，并询问被告人对辩诉交易的内容、后果以及

自愿性等是否明确。休庭合议后，当庭进行了宣判: 被告人犯

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3 年，缓刑 3 年。该案的整个庭审

过程仅用了 25 分钟，完成了我国首次 “辩诉交易”的尝试。

这个案件通过 “辩诉交易”的方式结案后，被害人得到

了及时的赔偿，被告人得以尽快结案和从轻判决，侦查机关避

免了因继续寻找证据和追捕在逃人员所需的巨大投入，公诉机

关完成了使被告人获得有罪判决从而惩罚犯罪的使命，而法院

也得以尽快审结案件并且避免了对触犯刑法的人判决无罪的情

况，各方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。

此案一出，激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及社会各方热烈的讨

论，并引发了对我国相关司法制度改革的探索。

近年来，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，法院和检察院面临

—4—



·导 论·

着空前的案件压力。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 3 月 10 日第十二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，“五年来，地

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414. 1 万件，判处罪犯

523. 5 万人，同比分别上升 22. 3%和 25. 5%。依法严惩严重刑

事犯罪，审结杀人、抢劫、绑架、爆炸、黑社会性质组织、拐

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案件 135. 7 万件，判处罪犯 185. 8 万人; 依

法严惩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犯罪，审结生产销售问题奶粉、

瘦肉精、地沟油等有毒有害食品以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、不符

合安全标准产品等犯罪案件 1. 4 万件，判处罪犯 2 万余人; 依

法严惩危害生产安全犯罪，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犯罪案件 6283

件，判处罪犯 8239 人; 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 6. 6 万件，判

处罪犯 6. 6 万人; 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，审结贪污贿赂、渎职

犯罪案件 13. 8 万件，判处罪犯 14. 3 万人。”① 可见，我国司法

机关每年需要处理的刑事案件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泛化，犯罪数量日益增加，

原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并不能高效地处理案件，从辩诉交易的产

生背景来看，辩诉交易在美国兴起是迫于大量案件的积压所带

来的压力和快速处理案件的需要。现在，我国的司法制度也面

临着类似的状况。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刑事案件增加的矛盾急

需解决，因此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未来需要深入研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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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参见《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 3 月 10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工
作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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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辩诉交易一般问题阐释

一、辩诉交易的概念

辩诉交易，是控诉方与辩护方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，就定

罪量刑的相关问题进行协商，达成一致意见后提交法官审议的

刑事司法制度。从一般意义上讲，辩诉交易就是检察官与辩护

人之间通过就减少刑期与罪数使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，最终以

辩诉协议的方式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。

在这种司法模式中，控诉方提供比正式审判可能较轻或较

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，以换

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，而被告方 ( 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) 为

了从国家 ( 法院) 得到某些合理的补偿，承认有罪，双方经

讨价还价达成协议。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种运作方式，辩

诉交易在主体、程序与权利救济等方面都与传统刑事诉讼程序

有明显的区别。

就主体而言，辩诉交易是检察官与辩护人之间通过协商最

—6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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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达成协议的一种类似于 “妥协”的模式。在整个诉讼程序

中，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，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

最终救济者，在辩诉交易中处于 “隐形主体”的角色。在辩

诉交易过程中，检察官要告知被害人并给予其提出反对意见的

机会。被害人有权反对辩诉协议的条款，法院必须允许被害人

在法庭上发表反对意见。但是，法院仍然可以在被害人反对的

情况下接受辩诉协议。

如果在辩诉交易前未告知被害人或者没有赋予其发表意见

的机会，辩诉交易就有滥用的风险，因此，通过被害人的对抗

对辩诉交易进行监督是防范诉讼失范的有效途径。因此，在美

国，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前，有时会征求被害人的意见，被害

人则通过其在法庭上的作证来迫使检察官听取其意见。有些州

辩诉交易的进行必须征得被害人的同意，而有些州即使被害人

反对进行辩诉交易或者不同意辩诉交易的结果，辩诉交易仍然

有效。尽管法律并无明文规定，但检察官在启动辩诉交易之前

征求被害人意见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趋势，因此，被害人在整

个辩诉交易中事实上起着 “隐形主体”的作用。

除此之外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诉讼模式的差异导致法官

在辩诉交易中的功能差异。以美国为例，对抗制的诉讼模式奠

定了法官居中、消极裁判的角色，虽然美国 《联邦刑事诉讼

规则》明确规定: “法院就被告与检察官之间的认罪协商不得

参与。”① 但有些州仍默认法院参与辩诉交易的司法实践。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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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11 ( e) ( 1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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